 

农村产权交易中心项目2021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全区农村产权流转服务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宁党办〔2016〕45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吴忠市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多元化服务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宁政办发〔2018〕13号)和《吴忠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吴忠市农村产权交易管理办法的通知》(吴政办发〔2020〕3号)及《盐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设立吴忠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盐池县分中心的工作方案的通知》(盐政办发〔2020〕44号)《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2〕26号)文件精神，我站及时组织开展了农村产权交易项目2021年度绩效自评，现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一）根据《盐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设立吴忠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盐池县分中心的工作方案的通知》(盐政办发〔2020〕44号)文件精神，2021年农村产权交易项目经费约为55万元。
（二）绩效目标情况
（1）数量指标：完成农村产权交易鉴证50笔、人员3人；

（2）质量指标：合同鉴证完成率100%、人员保障率100%；

（3）时效指标：项目完成时间100%；

（4）成本指标：运营服务费35万元、交易补贴费20万元；

（5）经济效益指标：增加农民收益、增加农村集体收益、增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收益；

（6）社会效益指标：盘活农村资产；

（7）可持续影响指标：农村资源效益最大化，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8）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农民、村集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满意度100%。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资金全额到位，共计到位38.9172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分两次支付，第一次支付时间为2021年4月20日，支付金额为35万元；第二次支付时间为2021年9月15日，支付金额为3.9172万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人力资源费用。分中心现有员工3名，按照人均年工资8万元计算，本项费用总金额为人民币（大写）：贰拾肆万元整(小写：240000元 )

（2）运营服务费。运营服务费包括日常运营费用、分中心及服务站建设费用、业务培训费用、设备布设及摊销费用、农产品推介销售、财务法律智力支持等附加服务等。本项费用总金额为人民币（大写）：壹拾壹万元整(小写：110000元 )。
（3）交易补贴费用。根据自治区《通知》精神和吴忠市《管理办法》、吴忠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多元化服务改革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多元化服务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吴农交办发〔2020〕1号）“关于政府以购买服务形式给予运行经费补助”的要求，吴忠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秉承公益性原则，对出让方是农民及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免收出让方应承担的交易鉴证费用，免收部分由盐池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在根据分中心上年度具体交易数量进行确认后承担本项费用总金额为人民币（大写）：叁万玖仟壹佰柒拾贰元整(小写：39172元 )。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批复及年度中由县级资金安排的项目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完成农村产权交易鉴证158笔、人员3人；

（2）质量指标：合同鉴证完成率100%、人员保障率100%；

（3）时效指标：项目完成时间100%；

（4）成本指标：
	序号
	费用名称
	申报金额(元)

	1
	人力资源成本费用
	24万

	2
	运营服务费用
	11万

	3
	交易补贴费用
	3.9172万

	总计
	费用合计
	38.9172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增加农民收益、增加农村集体收益、增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收益；

（2）社会效益指标：盘活农村资产；

（3）可持续影响指标：农村资源效益最大化，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农民、村集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满意度98%。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交易补贴费用预计为20万元，但该项费用实际支出为39172元，该费用每年根据年底实际发生业务量的成交金额中应收未收出让方(农户或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交易鉴证费计算。

偏离绩效目标原因：主要是农村产权交易未做到“应进必进”，《吴忠农村产权交易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对农村产权进场交易“应进必进”有明确规定，但由于宣传、督导和问责不到位，大量的农村产权交易仍私下签订合同进行交易，给农村产权交易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将按规定公开绩效自评结果，并把绩效自评结果作为分配资金、完善政策的重要依据。

附件：盐池县本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统计表
盐池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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